附件1: 
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生科研训练“优星计划”奖项设置与申报条件

一、学术新启之星（X Star）
[bookmark: OLE_LINK3]学术新启之星奖面向科研入门表现优异者，每年评选不超过8人。奖励标准为2万元学术经费资助，用于支付版面费或学术会议注册/差旅费。奖励不重复授予，获得者可获推参加校内优秀科研项目与平台。 
申报条件如下（在学期间满足任意两项）：
1. 主持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或完成至少一期暑期科研项目；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2. 以第一/共一作者发表论著1篇（JCR Q1/Q2区或中文北大核心期刊）；
[bookmark: _Hlk208310166]3. 获得经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1项（排序前2名）；
4. 主持并获国家级或省部级创新创业类比赛三等奖及以上；
5. 主持本科生团队获国际级学科竞赛奖项。
其中，主持并获得暑期科研项目或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学院一等奖者，可减免一项申报条件。
符合基本条件之外，还应满足以下具体申请条件：
1. 年级要求：三年级及以下（含）年级本科生，自入学第四学年起不再具备该奖项申请资格；
2. 德育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有团队合作精神，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3. 成绩要求：学习成绩优良，无不及格课程记录。
二、学术优秀之星（Y Star）
[bookmark: OLE_LINK2]学术优秀之星奖表彰科研能力突出者，每年评选不超过3人。奖励标准为4万元学术经费资助，用于支付版面费或学术会议注册/差旅费。奖励不重复授予，获得者可获推进入医学部“大人才、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以及省部级及以上学生科研项目等的参评机会。
申报条件如下（满足任意两项）：
[bookmark: _GoBack]1. 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或北京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至少完成一项暑期科研项目；
2. 获得经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1项（排序前2名）；
3. 以第一/共一作者在高水平期刊发表论著至少2篇（其中至少1篇为JCR Q1区）；
4. 主持并获国家级及以上创新创业比赛二等奖及以上；
5. 主持本科生团队获国际级学科竞赛奖项。
其中，有突破性学术成果者，可减免一项申报条件。
符合基本条件之外，还应满足以下具体申请条件：
1. 年级要求：二年级及以上（含）年级本科生可申请；
2. 德育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有团队合作精神，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3. 成绩要求：学习成绩优良，无不及格课程记录。
三、学术卓越之星（Z Star）
[bookmark: OLE_LINK1]学术卓越之星授予取得杰出贡献者，每年评选不超过1人。奖励标准为6万元学术经费资助，用于支付版面费或学术会议注册/差旅费。奖励不重复授予，获得者可获推进入海外交流项目、获得省部级学生科研项目的医学部推荐名额和国家级学生科研项目的参评机会。
申报条件如下（原则上满足任意两项）：
1. 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本科生“启研”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之一）；
2. 以第一作者/共一作者在高水平期刊发表论著至少3篇（其中至少2篇为JCR Q1区）；
3. 主持并获国家级及以上创新创业比赛一等奖及以上；
4. 主持并获得国际创新创业比赛二等奖及以上；
5. 获得经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1项（排序前2名）。
其中，有突破性学术成果者，可减免一项申报条件。
符合基本条件之外，还应满足以下具体申请条件：
1. 年级要求：三年级及以上（含）年级本科生可申请；
2. 德育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有团队合作精神，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3. 成绩要求：学习成绩优良，无不及格课程记录。
四、其他奖项
学术潜力奖：授予通过初审但未通过复审阶段的申请者。
最佳海报设计奖、最佳科研创意奖、最具人气奖等：根据申报与评选情况确定具体奖项及名额。


